中山市生态环境局调查询问通知书

当事人名称：唐永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信用编号：BH04363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因《中山名成塑料精工有限公司塑料零件制造扩建项目报告表》环评质量问题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五十五条第二款、《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办法》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，你有义务如实回答本机关的询问，并协助我局依法开展调查或检查，不得阻挠。

请你于收到本通知10个工作日内携带以下资料到我单位协助调查/接受调查（询问），并予以协助提供以下资料：
一、身份证明材料

1.被调查（询问）人是自然人的，携带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。

2.被调查（询问）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（包括个体工商户）的，携带单位营业执照（或组织机构代码证）、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和身份证明，委托他人接受询问的，还应当携带受托人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和授权委托书。

二、其他：

    1、上述项目编制主持人环评工程师资质证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2、上述项目合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以上提供材料需提供原件供核查，如提供复印件的，需你 （单位）加盖公章予以确认。逾期不到或不如期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和接受调查，你（单位）将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。

联系人：吴先生              电  话：0760-88873660
地  址：中山市中山三路26号中山市生态环境局2201室

中山市生态环境局
2026年 5 月 25日
